附件3 学生社团表彰评选条件
“优秀学生社团”“十佳学生社团”评选条件：
1．2024-2025年度社团星级评定四星级及以上学生社团有资格参与评选，且需成立1年以上，即2024年4月前成立，并且能够按要求注册，社团内部运转良好，工作机构、工作制度、档案健全，社团负责人、业务指导教师、业务指导单位齐全。
2.“十佳学生社团”遵循自愿申报的原则，各业务指导单位原则上可申报一个四星级及以上社团参评“十佳学生社团”，名额10个。
3．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开展丰富多彩、积极向上的社团活动，活动有计划、有总结，学生参与数量多，社团活动在校内外有较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，并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。成功举办社团精品立项并结题的社团优先考虑。
“优秀学生社团指导教师”评选条件：
1．指导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奉献精神，受到会员爱戴。指导教师关心学生社团的发展，熟悉学生社团工作，能够指导学生社团制定工作计划、规章制度等，帮助学生社团总结经验，健康成长。
2．指导教师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活动组织能力，定期对会员开展专业知识指导，积极组织、指导学生社团参加校内外各种竞赛及活动。 
[bookmark: _GoBack]3．担任学生社团指导教师1年以上，所指导的学生社团在校内有一定的影响力。
